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去(一一○)年，適逢全球新冠肺炎之嚴峻衝擊，但我們全員一條心，積極努力，執行

有效對策、在高執行力對策下，於九月已完成復工，逐月拉回、提升，全集團營收24.78

億元，稅後淨利9仟4佰萬元，較之前一年度（一○九）獲利成長。 

茲將一一○年度經營績效及一一一年展望報告如後： 

一、一一○年度營運概況 

(一)營收狀況 

一一○年度全年集團合併營收淨額為2,478,376仟元，較一○九年度合併營收淨

額2,020,656仟元，營收成長22.65%。 

(二)獲利狀況 

一一○年度稅後純益為94,760仟元，較一○九年度73,862仟元，獲利成長

28.29%，每股盈餘為1.02元。 

(三)財務狀況 

因營業活動產生淨現金流入132,556仟元、因投資活動產生淨現金流出339,013仟

元、籌資活動產生淨現金流入102,786仟元。 

(四)研究開發方面 

透過建構合金粉體材料表面處理專用生產設備，持續產學合作，深化新材料的研

究開發與應用，以磁性、電性、機構與電路應用模擬軟體奠定系統化的設計技術，

導入MES製造管理系統，以自動化生產設備結合工業控制軟體，導入AOI+AI全自

動光學外觀檢查設備，實現SPC統計製程品質管理系統，邁向工業4．0智慧製造，

生產供應精密、高效、品質好、可靠性佳之電感產品，應用於5G個人智慧通訊裝

置、智慧製造4.0工業控制系統、長照及醫療器材、電動汽車及智慧駕駛…等領

域。 

二、一一一年度營業計劃 

在一一一年度方針「人才發展，資訊佈局，充實現在成長未來」之下，我們「一、三

維結構電子元件模塊化設計與製程開發，CMC產品多元化延伸發展。」、「二、深耕培植潛

在使用客戶，推廣產品應用技術，建立自我品牌價值。」、「三、分析掌握市場變化，以AOI+AI 

智能化製程，提升顧客滿意交期與優質品質。」、「四、帶動組織發展，AGZ二期擴建並整

合生產區域，建置月產能10KK經濟規模產線。」、「五、建立供應商輔導與管理機制，持續

降低採購成本，精算管理固定成本，強化獲利能力。」、「六、優化升級集團人力發展制度，

以專業發展、知識管理與實務指導文件化，培訓管理人才。」、「七、友善、快速、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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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網路系統佈建，提升決策分析資訊品質，落實CSR社會責任。」、「八、進入EV-Tear 2 
中國車用市場，擇定噴霧造粒粉材合作夥伴，樣品訂單出貨機制建立。」，來「創造營收

與獲利成長新模式」，持續改善營運，維護良好獲利情勢。 

我們依市場現況，重新檢討訂立一一一年長程發展方針，我們以「一、長期預測和五

年生產部署」、「二、NTPU研發實驗室和IM＋IC計劃營運」、「三、擴大南亞投資」、「四、

美歐IC Design加重力道。」、「五、AOI&AI智能製造全集團導入，T/R流程。」、「六、5G智

慧行動通訊市場。」、「七、LTCC研發，ITRI技術轉移。」、「八、3D電子模組和製程開發。」

等八項長程發展策略，全力展開堅實之營運。 

一一Ｏ年，在Covid-19疫情嚴峻之下，台灣經濟成長並未受阻礙，GDP逆勢成長3.11

％，全世界排名第八名，台灣經濟成長嚴然已是全球已開發國家之領頭羊。台灣以半導體

國家戰略資源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半導體產業聚落，同時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甚至催生出

新的產業，改變全球供應鏈的產業結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去年千如設置直屬董事會之

科技創新與發展委員會，作為千如科技創新發展的最高指導組織，朝向更聚焦、精實的創

新科技；在這樣的全球變局中，全體同仁必須要有正確的方向與策略。希望一一一年方針，

可以展現出五年營運計畫，在我們共同努力之下，不斷持續創新研發及節能減碳，做到綠

色永續環境，且秉持〝服務、創新、追求卓越〞的精神，透過〝凡經我手最美、最好〞的

全員參與，提供品質、交期與價格符合客戶要求的產品。我們以品質優勢、持續研發創新，

奉行 節能減碳，綠色永續，展開「十年百億計畫」。我們將在新策略之指導下，建構更精

實的基礎，持續提升「企業創新成長力」，並創造獲利成長新模式，全力展開千如電子集

團「年營收十年內上百億元」願景的實現。朝向千如另一階段的發展。 

負責人：徐明恩   經理人：范良芳   主辦會計：洪順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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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如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

等，其中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方蘇立、葉東煇會計師

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

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不符，爰依證券交易法及公司法之相關規定報告如上，敬

請 鑒核。

此 致

千如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一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王 蘭 芬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三 月 十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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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1 1 12 31

110 109

4000 
  $ 2,239,868    100   $ 1,702,147    100 

5000 
   1,962,208    88    1,441,982    85 

5900    277,660    12    260,165    15 

6100    41,795    2    37,868    2 
6200    133,012    6    115,023    7 
6300    35,974    1    41,627    2 
6000    210,781    9    194,518    11 

6900    66,879    3    65,647    4 

7100    117    -    347    - 
7010    1,615    -    1,447    - 
7020 

 (  14,762 )  (  1 )    4,199    - 
7050  (  7,065 )    -  (  7,436 )  (  1 ) 
7070 

   78,078    3    26,803    2 
7000 

   57,983    2    25,360    1 

7900    124,862    5    91,007    5 

7950  (  30,102 )  (  1 )  (  17,145 )  (  1 ) 

8200    94,760    4    73,86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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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8310 
8311 

 ( $ 2,438 )    -   $ 2,557    - 
8316 

 (  4,743 )    -  (  3,618 )    - 
8360 

8361 

 (  24,494 )  (  1 )  (  97 )    - 
8300  (  31,675 )  (  1 )  (  1,158 )    - 

8500   $ 63,085    3   $ 72,704    4 

9750   $ 1.02   $ 0.79 
9850   $ 1.01   $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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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1 1 12 31

110 109

A10000   $ 124,862   $ 91,007 
A20010 
A20100    33,713    25,917 
A20200    12,737    10,246 
A20900    7,065    7,436 
A21200  (  117 )  (  347 ) 
A21300  (  1,615 )  (  1,447 ) 
A22300 

 (  78,078 )  (  26,803 ) 
A23700 

 (  1,896 )    1,129 
A24100    8,524    15,920 
A30000 
A31130  (  13,004 )  (  26,727 ) 
A31160  (  51,895 )  (  6,268 ) 
A31180  (  3,605 )  (  1,507 ) 
A31200  (  39,378 )  (  13,598 ) 
A31230  (  1,216 )    2,858 
A31990    -  (  576 ) 
A32130    10,888  (  8,394 ) 
A32160    65,687    32,042 
A32180    3,238    1,485 
A32200    -    142 
A32230    752  (  2,727 ) 
A32240  (  133 )  (  62 ) 
A32990    6,934    6,019 
A33000    83,463    105,745 
A33100    117    347 
A33200    1,615    1,447 
A33300  (  7,065 )  (  7,436 ) 
A33500  (  13,328 )  (  10,169 ) 
AAAA    64,802    8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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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B02700  ( $ 152,125 )  ( $ 81,136 ) 
B03700    70  (  66 ) 
B04500  (  6,513 )  (  6,485 ) 
B07100  (  12,202 )  (  5,092 ) 
BBBB  (  170,770 )  (  92,779 ) 

C00100    1,020,000    1,030,000 
C00200  (  900,000 )  (  980,000 ) 
C01600    291,953    168,092 
C01700  (  250,518 )  (  128,875 ) 
C04020  (  422 )  (  331 ) 
C04500  (  60,399 )  (  46,460 ) 
CCCC    100,614    42,426 

DDDD  (  21,906 )  (  9,224 ) 

EEEE  (  27,260 )    30,357 

E00100    426,855    396,498 

E00200   $ 399,595   $ 42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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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1 1 12 31

110 109

4000 
  $ 2,478,376    100   $ 2,020,656    100 

5000    1,986,080    80    1,614,750    80 

5900    492,296    20    405,906    20 

6100    70,815    3    57,195    3 
6200    203,778    8    175,663    9 
6300    70,258    3    71,003    3 
6450 

 (  890 )    -    639    - 
6000    343,961    14    304,500    15 

6900    148,335    6    101,406    5 

7010    1,615    -    1,447    - 
7020  (  7,999 )    -    12,237    1 
7050  (  7,503 )    -  (  7,828 )    - 
7100    2,196    -    1,550    - 
7000 

 (  11,691 )    -    7,406    1 

7900    136,644    6    108,812    6 

7950  (  41,884 )  (  2 )  (  34,950 )  (  2 ) 

8200    94,760    4    73,86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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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8310 
8311 

 ( $ 2,438 )    -   $ 2,557    - 
8316 

 (  4,743 )    -  (  3,618 )    - 
8360 

8361 

 (  24,494 )  (  1 )  (  97 )    - 
8300  (  31,675 )  (  1 )  (  1,158 )    - 

8500   $ 63,085    3   $ 72,704    4 

9750   $ 1.02   $ 0.79 
9850   $ 1.01   $ 0.7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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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1 1 12 31

110 109

A10000   $ 136,644   $ 108,812 
A20010 
A20100    124,662    112,107 
A20200    13,039    10,668 
A20300  (  890 )    639 
A20400 

 (  2,364 )  (  4,988 ) 
A20900    7,503    7,828 
A21200  (  2,196 )  (  1,550 ) 
A21300  (  1,615 )  (  1,447 ) 
A22500    1,480    2,685 
A23700 

   466  (  157 ) 
A24100  (  2,835 )    18,323 
A30000 
A31130  (  22,335 )  (  33,508 ) 
A31160  (  51,895 )  (  5,878 ) 
A31180  (  12,510 )    1,642 
A31200  (  126,809 )  (  43,281 ) 
A31230    26,506  (  15,087 ) 
A31240    45  (  1,223 ) 
A31990  (  97 )  (  576 ) 
A32130    90,440    76,116 
A32180  (  2,688 )    613 
A32230    625  (  2,581 ) 
A32240  (  133 )  (  62 ) 
A32990    6,934    6,019 
A33000    181,977    235,114 
A33100    3,218    5,030 
A33200    1,615    1,447 
A33300  (  7,503 )  (  7,828 ) 
A33500  (  46,679 )  (  36,207 ) 
AAAA    132,628    19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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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B00040  ( $ 43,294 )   $ - 
B00050    43,347    - 
B00100 

 (  185,161 )  (  198,534 ) 
B00200 

   206,922    202,541 
B02700  (  288,352 )  (  193,043 ) 
B03700    1,414    2,405 
B04500  (  6,513 )  (  6,485 ) 
B07100  (  67,376 )  (  9,890 ) 
BBBB  (  339,013 )  (  203,006 ) 

C00100    1,051,001    1,030,000 
C00200  (  900,000 )  (  980,000 ) 
C01600    291,953    165,327 
C01700  (  276,526 )  (  139,270 ) 
C03000    131    - 
C04020  (  3,446 )  (  2,875 ) 
C04500  (  60,399 )  (  46,460 ) 
CCCC    102,714    26,722 

DDDD  (  22,484 )  (  9,057 ) 

EEEE  (  126,155 )    12,215 

E00100    660,779    648,564 

E00200   $ 534,624   $ 66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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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如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 O 年度盈餘分配表 

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33,339,739

加：110 年稅後淨利 94,760,015

加：精算損失沖減保留盈餘 (2,438,990)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9,232,103)

減：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9,237,365)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87,191,296

盈餘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0.60元) 55,752,538

期末未分配盈餘 31,438,758

負責人：徐明恩 經理人：范良芳          主辦會計：洪順興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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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如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對照表 

修        改        後 修        改        前 說  明 

第四條 授權層級及執行單位 

(一) 權責單位： 

本處理程序由財務部依

據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

定及本公司實際狀況訂

定，訂定或修正應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提董事

會決議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

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

算之。 

第四條 授權層級及執行單位 

(二) 權責單位： 

本處理程序由財務

部依據主管機關相

關法令規定及本公

司實際狀況訂定，

新訂及任何增刪修

改皆需經董事會通

過後，送各獨立董

事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者，公司並

應將董事異議資料

送各獨立董事。 

依前項規定將本處

理程序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 

訂定或修正本作業

程序，應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

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者，得

由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並

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審計委員會之

決議。 

依金管證發字

第 110380465

號令修訂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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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及全體

董事，以實際在任者

計算之。 

第五條 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評估及作

業程序 

(一)〜(二)、(六)〜(八) 略

(三)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作業程序： 

1.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具標的

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

估 交 易 價 格 之 參

考，另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

市場之公開報價或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另有規定者，不在

此限。 

2. 取得或處分資產中

之有價證券投資，均

應依一般公認會計

原 則 予 以 合 理 評

價，各種有價證券均

應由財務部列冊登

記後存放保險箱。 

(四)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

第五條 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評估

及作業程序 

(一)〜(二)、(六)〜(八) 

略 

(三)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作業程序： 

1. 本公司取得或

處 分 有 價 證

券，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取具標

的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

財務報表作為

評估交易價格

之參考，另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

若需採用專家

報告者，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但該有價

證券具活絡市

場之公開報價

或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另有

依金管證發字

第 110380465

號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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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作業程序： 

 1.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不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除與國內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或

取得、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列規定： 

(1) 因特殊原因須

以限定價格、特

定價格或特殊

價格作為交易

價格之參考依

據時，該項交易

應先提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其

嗣後有交易條

件變更時，亦

同。 

(2) 交易金額達新

台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

上之專業估價者

估 

(3) 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結果有下列

情形之一，除取

得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低

規定者，不在此

限。 

2. 取得或處分資產

中之有價證券投

資，均應依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予

以合理評價，各

種有價證券均應

由財務部列冊登

記後存放保險

箱。  

(四)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或設備作業程序： 

 1.本公司取得或

處分不動產、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除與國內政

府機關交易、自

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外，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台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

符合下列規定： 

(1) 因特殊原因

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

格或特殊價

格作為交易

價格之參考

依據時，該

項交易應先

提經董事會

-30-



於交易金額外，

應洽請會計師對

差異原因及交易

價格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 

估價結果與交

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

分 之 二 十 以

上。 

二家以上專業

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

易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 

(4) 專業估價者出

具報告日期與

契約成立日期

不 得 逾 三 個

月。但如其適用

同一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個

月者，得由原專

業估價者出具

意見書。 

2. 各項不動產及其他

固 定 資 產 於 取 得

後，應即辦理保險，

以防公司之損失。

3. 固定資產之取得或

處分應依本公司

「固定資產管理辦

法」之相關規定辦

理。 

決議通過，

其嗣後有交

易條件變更

時，亦同。 

(2) 交易金額達

新台幣十億

元以上者，

應請二家以

上之專業估

價者估價。 

(3) 專業估價者

之估價結果

有下列情形

之一，除取

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

於 交 易 金

額，或處分

資產之估價

結果均低於

交 易 金 額

外，應洽請

會計師依財

團法人中華

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

會(以下簡

稱會計研究

發 展 基 金

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

號 規 定 辦

理，並對差

異原因及交

易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

體意見： 

估價結果

與交易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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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

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 

 

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

之百分之

二十以上

者。 

二家以上

專業估價者

之估價結果

差距達交易

金額百分之

十以上者。 

(4) 專業估價者

出具報告日

期與契約成

立日期不得

逾三個月。

但如其適用

同一期公告

現值且未逾

六個月者，

得由原專業

估價者出具

意見書。 

2. 各項不動產及

其他固定資產

於取得後，應即

辦理保險，以防

公司之損失。 

3. 固定資產之取

得或處分應依

本公司「固定資

產管理辦法」之

相關規定辦理。 

(五)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會員證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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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外，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洽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並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

第六條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 

(一)〜(二) 略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九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

提交股東會、董事會通過及

審計委員會承認部分免再計

入。 

本公司與其子公司，或其直接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

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

得依第四條規定授權董事長

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

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1.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2.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不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依法設置審計委員

會，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

事會決議，準用第四條規定。

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之子公司有第一項交

易，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

分之十以上者，公司應將第一

項所列各款資料提交股東會

同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第六條 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 

(一)〜(二) 略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

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員

會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子公司，或其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

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

下列交易，董事會得依第

四條規定授權董事長在

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

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

會追認。 

1.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 

2.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不動產使用權資

產。 

已依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 

依金管證發字

第 110380465

號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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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款項。但公司與其母公

司、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

間交易，不在此限。

已依規定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

第九條 資訊公開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有下列情形者，應

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

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期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

得或處分不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國內公債

或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不在此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損失達所定處理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

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第九條 資訊公開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

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相關資訊於證

期會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不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

關係人為取得或

處分不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買賣國

內 公 債 或 附 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不在此

限。 

2.進行合併、分割、

收 購 或 股 份 受

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損失達所定

依金管證發字

第 110380465

號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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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交易金額並達

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不動產，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達新台幣五億元

以上。 

6.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

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

上。但下列情形不在此

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

信用評等不低於我

國主權評等等級之

外國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  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内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

貨弊市場基金。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

式計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

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

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開發計劃不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金

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

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處理程序規定之

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4.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且其

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並

達新台幣五億元

以上。 

5.以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不動

產，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達新台幣五

億元以上。 

6.除前五款以外之

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

事 大 陸 地 區 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

台 幣 三 億 元 以

上。但下列情形不

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

債。 

(2) 買 賣 附 買

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内證

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弊

市場基金。 

(二)前項交易金額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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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額。 

所謂「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

再計入。 

(三)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

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

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

每月十日前輸入證期會

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四)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

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

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

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

報。 

(五)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

錄、備查簿、估價報告、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

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六)依前五項規定公告申報

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本會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

約有變更、終止或解除

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

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

列方式計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

一相對人取得或處

分同一性質標的交

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

或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劃不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之金

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

或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所謂「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

規定公告部分免再

計入。 

(三)本公司應按月將本

公司及其非屬國內

公開發行公司之子

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

入證期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 

(四)本公司依規定應公

告項目如於公告時

有錯誤或缺漏而應

予補正時，應於知悉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全部項目重行公

告申報。 

(五)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應將相關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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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 約、議事錄、備查

簿、估價報告、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見書備置於

本公司，除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者外，至少

保存五年。 

(六)依前五項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易後，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於

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本會指定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1.原交易簽訂之相

關契約有變更、終

止或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未依契

約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  

  變更。

第十一條 資訊公開 

(一)〜(六) 略 

(七)本程序制訂定於民國

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五

日。 

本程序第一次修訂於

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

十五日。 

本程序第二次修訂於

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八

日。 

本程序第三次修訂於

民國一○一年六月五

日。 

本程序第四次修訂於民

國一○三年六月二十四

日。 

本程序第五次修訂於民

第十一條 資訊公開 

(一)〜(六) 略 

(七)本處理程序訂定

於中華民國九十一

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二十五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八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一年六月

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三年六月

二十四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

增加修訂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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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六年六月二十八

日。 

本程序第六次修訂於

民國一○八年五月三十

一日。 

本程序第七次修訂於民

國一○九年六月二十三

日。 

本程序第八次修訂於民

國 111 年 3 月 10 日。 

民國一○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八年五月

三十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九年六月

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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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如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
修 改 後 修 改 前 說 明

第十四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

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

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

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

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

之。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

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主管

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股東

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

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

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

東。

第十四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

會二種，常會每年至

少召集一次，於每會

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依法召

開。臨時會於必要時

依法召集之。股東常

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

前通知各股東；股東

臨時會之召集，應於

十五日前通知各股

東。

配合法規修訂，
放寬召開股東會
之形式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二十條：本公司設董事七至十一人，

獨立董事三人，任期三年，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力者中

選任，連選得連任。本公司

公開發行股票後，其全體董

事合計持股比例，依從證券

管理機關之規定。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二十條：本公司設董事七至十

一人，監察人三人，

任期三年，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力者中選

任，連選得連任。本

公司公開發行股票

後，其全體董事及監

察人合計持股比例，

依從證券管理機關之

規定。 

因應法規之要
求，增設審計
委員會取消監
察人制度

第二十條之二：刪除。 第二十條之二：監察人之選舉，

每一股份有與應

選出監察人人數

相同之選舉權，

得集中選舉一

人，或分配選舉

數人，由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較

多者，當選為監

察人。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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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改 後 修 改 前 說 明

第廿一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

事會應於三十日內召開股東

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

足原任之期限為限。本公司

公開發行股票後，董事會應

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

補選之。 

第廿一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

或監察人全體解任

時，董事會應於三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

補選之，其任期以補

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

後，董事會應於六十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

補選之。 

第廿二條：董事任期屆滿而不及改選

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

選董事就任時為止。 

第廿二條：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

而不及改選時，延長

其執行職務，至改選

董事監察人就任時為

止。 

第廿四條之一：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

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

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

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

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

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

(E-Mail)或傳真方式通

知各董事。 

第廿四條之一：本公司董事會之

召集，應載明事

由，於七日前通

知各董事及監察

人，但遇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

召集之。本公司

董事會之召集得

以書面、電子郵

件(E-Mail)或傳

真方式通知各董

事及監察人。 

因應法規之要
求，增設審計
委員會取消監
察人制度

第廿七條：刪除。 第廿七條：監察人單獨依法行使

監察權外，並得列席

董事會陳述意見，但

無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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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八條：本公司董事之報酬，得依同

業通常水準範圍內，授權董

事會訂定給付標準。  

第廿八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之報酬，得依同業通

常水準範圍內，授權

董事會訂定給付標

準。 

第廿八條之一：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

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

應付之賠償責任購買責

任保險，並授權董事長

全權處理相關事宜。 

第廿八條之一：本公司得於董事

及監察人任期內

就其執行業務範

圍依法應付之賠

償責任購買責任

保險，並授權董

事長全權處理相

關事宜。 

第卅七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八年

四月廿八日。 

本章程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六

十八年六月廿日。 

本章程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七

十一年八月廿二日。 

本章程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七

十一年十一月四日。 

本章程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七

十五年六月五日。 

本章程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七

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本章程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

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本章程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

十二年十月一日。 

本章程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

十五年六月廿三日。 

本章程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

十七年九月一日。 

本章程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八

十九年七月九日。 

本章程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本章程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第卅七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

國六十八年四月廿八

日。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六十

八年 六月廿日第一次

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七十

一年 八月廿二日第二

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七十

一年十一月四日第三次

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七十

五年 六月五日第四次

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七十

九年 五月十一日第五

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

一年六月十六日第六次

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

二年 十月一日第七次

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

五年 六月廿三日第八

新增修訂日期紀
錄
修訂用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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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程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二年六月廿五日。 

          本章程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三年六月十日。 

本章程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本章程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本章程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六年六月八日。 

本章程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七年六月六日。 

本章程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本章程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

一 O一年六月五日。 

本章程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

國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本章程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

國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 

本章程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

國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本章程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

國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本章程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
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 

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

七年九月一日第九次修

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八十

九年七月九日第十次修

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

一年六月廿九日第十一

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

一年六月廿九日第十二

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九

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第十

三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九

十三年六月十日第十四

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

四年六月十六日第十五

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第十

六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

六年六月八日第十七次

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六月六日第十八次

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十

九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一 O

一年六月五日第二十次

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一○

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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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一○

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二十二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一○

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二

十三次修正。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一○

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二

十四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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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相關資訊

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分派事項，業經民國一一一年

三月十日第十五屆第十二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

以現金或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

金額有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1.決議配發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分派員工酬勞新台幣 19,556,790 元、董事酬勞新台

幣 6,017,474 元，皆以現金分派。 

2.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有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上述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與民國一一○年度財務報告估

列費用之員工酬勞新台幣 19,556,790 元、董事酬勞新台幣 6,017,474 元並無

差異。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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